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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建局政字〔2021〕87 号 签发人：慕志忠

乌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关于对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招投标行
为进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通知

三区住建局，各招标人、招标代理机构：

为切实做好全市建筑市场监管工作，规范房屋建筑和市

政工程招投标工作，强化事后监管。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为基本方式、重点监管为补充的监管机制，努力营造公

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诚实信用的招投标市场环境。现就全市房

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招投标行为进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

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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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目标

全面推行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招投标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工作，依法履行监管职能，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作为

招投标监管的基本方式，形成常态化管理机制，提高招投标

监管工作水平。

二、检查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

投标法实施条例》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

投标管理办法》《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》《依法

必须招标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招标文件编制指导意见》等

法律法规及有关管理规定。

三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行为是否遵守

法律、法规和有关管理规定。

（二）评标委员会专家的行为是否遵守法律、法规和有

关管理规定。

四、检查频次

结合我市实际，每年度开展双随机检查不少于 2 次。

五、检查程序

（一）成立检查小组：随机在市住建局市场科、三区住

建局等单位选派检查人员，组成检查组。

（二）确定被查对象：每个区检查的项目招标代理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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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少于 50%，每家代理机构的项目不低于 2 个。

（三）开展检查工作：检查招标标的相关资料，已开工

的项目延伸到施工现场检查。

（四）反馈检查情况：双随机检查结束后，当面反馈检

查情况，并在检查记录上由检查组成员、被检查单位共同签

字确认。

六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，是进一步加强事

后监管，规范招投标监管工作的有力措施，各区招投标管理

机构要高度重视，做好落实，并对辖区内监管项目开展双随

机检查工作，检查结果及时上传至平台。

（二）具体检查时间另行通知。

2021 年 7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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